
昌都市2026年度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制表单位：西藏昌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制表时间：2025年10月

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新闻
出版
广电
部门

广电局

一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及相关收费

（一） 基本收视维护费

1 居民用户主终端收费标准

各行署（市）所在地区居住用户 每户每月 25.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用户的第一台电视机作为主终端，其他电视机为副终端。主终
端机顶盒（含职能卡，下同）由网络运营单位配置，机顶盒每
台不超过480元。副终端机顶盒由用户根据需要自行购买。同
一用户、同地址、同账号下配装不过三台副终端。

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居住户 每户每月 20.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乡（镇）政府所在地居住的用户 每户每月 15.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农村用户 每户每月 12.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2 居民用户副终端收费标准

各行署（市）所在地区居住用户 每户每月 8.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居住户 每户每月 4.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乡（镇）政府所在地居住的用户 每户每月 2.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农村用户 每户每月 1.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3 收视维护费

各行署（市）所在地区居住用户 每户每月 3.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期内，网络运营单位应保留不少于6套
的模拟电视节目供用户收看。

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居住户 每户每月 2.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乡（镇）及农村用户 每户每月 1.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二） 有线数字电视安装工料费 — 不得高于240.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非在册和新装用户申请安装有线数字电视时，由双方协商适当
收取有线数字电视安装工料费。

（三） 有线数字电视其他资费
报停费 每终端每月 5.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迁移费 每次 50.00 藏发改价格〔2010〕912号

（四） 有线数字电视其他收费事项
有线数字电视为用户提供付费、信息服务等个性化服务的增值业务收费标准，由网络运营单位根据服务内容合理制定，并报自治区价格
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

（五） 减免对象和范围
烈士家属、敬老院、养老院、符合《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中一、二级的盲、听力、语言、智力、肢体、精神方面残疾人为主体的家庭
、义务教育学校教室及学生宿舍、办公幼儿园等，有限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减半收取。

住建
部门

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

▲二 建筑工程交易中心收费 目前昌都暂未收费

（一） 各类建设工程施工（含装饰装修）及材料设备的招标项目

1 中标价100万元（含）以内 每宗 2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2 中标价101万元-200万元（含） 每宗 25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3 中标价201万元-500万元（含） 每宗 4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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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住建
部门

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

4 中标价501万元-1000万元（含） 每宗 8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5 中标价1001万元-1500万元（含） 每宗 12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6 中标价1501万元-3000万元（含） 每宗 18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7 中标价3001万元-5000万元（含） 每宗 24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8 中标价5001万元-7000万元（含） 每宗 27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9 中标价7001万元-10000万元（含） 每宗 33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10 中标价10001万元以上 每宗 39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二） 勘查、设计、监理招标项目

1 中标价20万元（含）以内 每宗 2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2 中标价21万元-50万元（含） 每宗 4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3 中标价51万元-100万元（含） 每宗 5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4 中标价101万元以上 每宗 80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三） 其他服务收费

1 工程交易场地租赁收费

（1） 招标大厅 每半天 8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由招标代理机构支付

（2） 中标会议室 每半天 4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由招标代理机构支付

（3） 评标室 每半天 2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由招标代理机构支付

（4） 驻场办公室或办公地点 每天每平方米 5.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包括水、电、暖气、空调费、市内电话费、宽带网络费及物业
管理费等（由在场设办公室或办公地点的单位支付）

（四） 信息服务费

1 对各从业单位提供招标信息、原材料市场价格等信息服务 每次 100.00 藏发改价格〔2020〕452号

住建
部门

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

▲三 工程招标文件收费 每套 不超过850.00 藏发改价格〔2007〕53号 谁委托谁付费

城市管
理部门

鑫盛水务公
司

▲四 污水处理费

1 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 立方米 0.60 昌发改价格〔2025〕71号

2 行政事业用水污水处理费 立方米 0.80 昌发改价格〔2025〕71号

3 商业用水污水处理费 立方米 1.20 昌发改价格〔2025〕71号

4 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费
纯净水生产企业及洗车行业 立方米 2.20 昌发改价格〔2025〕71号

其他特种行业 立方米 2.00 昌发改价格〔2025〕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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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城市管
理部门

卡若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

▲五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一） 常住人口

1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干部职工和居住在昌都
城区的退休干部职工及家属；大型企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

每人每月 8.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2 ①大型企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 每人每月 8.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城市管
理部门

卡若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

2
②其他各类性质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居住在昌都城区的离退休干部
职工及家属

每人每月 4.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3 其他常住人口（含僧尼） 每人每月 4.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二） 暂住人口 每人每月 5.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三） 运营车辆

出租车 每月每辆 2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30座（含30座）以上的客运车辆 每月每辆 3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30座以下的客运车辆 每月每辆 2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3吨（含3吨）以上的货运车辆 每月每辆 4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3吨以下的货运车辆 每月每辆 3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四）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含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社会团体的办公场所，按实际建筑面积征收。

每平方米每月 0.2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五）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根据厂房等实际占地面积和经
营场所、办公场所建筑面积征收。

每平方米每月 0.3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六）

各类机械加工、修理、木材加
工、金属加工等，各类建材市
场、农贸市场、集贸市场、屠
宰场、洗车场、停车场，按其
经营场所面积征收

200平方米（含200平方米）以下的。 每平方米每月 1.2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200平方米以上的超出面积。 每平方米每月 0.6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七）
宾馆、饭店、酒店、招待所、旅社、季节性休闲度假场所及驻昌都城
区办事处用于旅社住宿的经营场所，按经营场所面积征收。

每平方米每月 0.3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其所属门面根据用途按昌署办发〔2013〕224号中相关条款征
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八）
商场、超市、商店，以及其他未明确列出的经营性场所，按经营场所
建筑面积征收。

每平方米每月 0.2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九）

商业住宅小区、公租房、经济
适用房及单位干部职工周转房
按规模大小，区别征收生活垃
圾处理费

50户以下（含50户）的 每月 30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小区所属配套的经营性场所，根据用途，按照昌署办发〔2013
〕224号中相关条款征生活垃圾处理费。

51-100户（含100户）的 每月 60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101-150户（含150户）的 每月 90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超出150户的 每月 每增加50户，递增300元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十）
昌都城区内建筑、拆迁工程，按建设、拆迁工程围定总使用土地面积
一次性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每平方米 0.5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建筑垃圾处理费另行征收，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处理
。

（十一）
各类庆典活动、商业活动，临时占用昌都城区街道、广场、绿地等，
按次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根据垃圾生产量收费

每次 最低50.00，最高200.00 昌署办发〔2013〕224号

（十二） 昌署办发〔2013〕224号中未明确提到的单位、个人、交通工具、门面、活动场所等，按同性质、行业的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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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司法
部门

公证处

▲六 公证服务收费

（一） 证明法律行为

1 证明合同（协议）

①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②

涉及财产关系的 标的额10万元（含）以下的 定额 5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万元
以上的按分段累加计算法计收

10万元-50万元（含）的部分 标的额 0.25%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2%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②
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万元
以上的按分段累加计算法计收

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1%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05%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1000万元以上，不满500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04%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000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的部分 标的额 0.01%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超过1亿元的部分 标的额 0.007%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2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每件 1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在证明合同（协议）公证基础上加收

3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合同需出具执行证书 每件 1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4 证明收养关系 每件 5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
赠（收费标准按收益额的比例
分段累加计算）

20万元（含）以下部分 标的额 不超过1.2%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按办理公证时收益财产的市场价值为收益额计算。证明单方赠
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

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不超过0.7%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不超过0.5%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不超过0.4%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超过1000万元（含）的部分 标的额 不超过0.1%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6 证明遗嘱
涉及财产金额20万元（含）以下的 每件 4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涉及财产金额20万元以上的 每件 6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二） 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1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国籍、户籍注销、曾用名、住所地（居住
地）、学历、学位、自然人经历、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入状况、纳税状况、选票、指纹、不可抗
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录、证件遗失等。

每件 1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2 证明签名、印鉴、日期
法人业务 每件 5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个人业务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3 证明资格、资信、房屋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存款、法人经历等 每件 4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4 证明监护权、抚养事实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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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司法
部门

公证处

（三） 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1 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 每件 5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2

证明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户口注销证明、出生证、结婚证、学位学
历证书、成绩单、技术职称证书、资格证书、驾驶证、机动车登记证
书、行驶证、健康状况证明（证书）、疾病（诊断）证明、居民死亡
医学证明书、判决书、调解书等证书（执照）。

每件 15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证明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3
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会议决议、财务报告
、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书或其他法律文书。

每件 4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4 证明自然人的授权委托书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
证明自然人的承诺书、具结书、担保书、声明书、保证书、解除收养
、认领亲子、亲子鉴定等

每件 2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6 证明文书的副本 每件 15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影印本与原本相符。

（四） 证明民事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终止

1 证明招标投标、拍卖、彩票销售等竞争性交易行为 每件 1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2 证明抽签、抽奖、评奖等现场监督公证 每件 1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3 证明物品销毁 每次 1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4 证明公司会议 每次 2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5 证明股票发行 每件 30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五） 办理证据保全

1 保全证据 每件 8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复杂的证据保全，可以进行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保全
证据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
业技术辅助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
组进行的。

2 证明对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 每次 10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复杂的财产清点、清算、评估，可以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
括：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时间超过一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
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
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组进行的。

3 制作票据拒绝证书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六） 提存 提存公证
标的额比例分
段累计收取

标的额1000万元及以下部
分，为0.3%，低于300元的
按300元收取；1000万元
—1亿元（含）部分，为
0.08%；1亿元以上部分，
为0.05%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七） 其他相关服务

出具查询函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办理法律规定的抵押登记 每件 3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副本费 每件 1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有译文的加收10元。

上门核实或上门提供办证服务 每件 400.00 藏发改价格〔2017〕8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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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司法
部门

司法局

▲七 司法鉴定收费 昌都市暂未开展相关鉴定服务

（一） 司法鉴定项目收费 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1 法医类

（1） 法医病理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法医临床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3） 法医证物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4） 法医毒物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5） 法医人类学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6） 法医精神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证物类

（1） 文书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痕迹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3） 微量物证理化检验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3 声像资料

（1） 电子数据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声像资料鉴定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4 其他类鉴定

（1） 司法会计鉴定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建筑工程鉴定

1） 建筑工程造价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建筑工程质量 平方米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3） 房地产评估鉴定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4） 土地评估鉴定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5） 资产评估鉴定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6） 林业鉴定

1） 森林（林木）采伐、森林损失资产评估、林业损失资产评估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2） 使用（占用）林地 每亩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3） 国家级、自治区级保护动植物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4） 林业工程质量 标的额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5） 野生动物种类 每件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6） 野生动物价值评定 每件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7） 野生植物种类 每件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8） 野生植物价值评定 每件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9） 林木（种子）种类、合格率 每份 按文件标准执行 藏发改价格〔2017〕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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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司法
部门

司法局

5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参照“其他类”协商收费

（二） 其他司法鉴定费用说明。

①经自治区司法行政部门认定的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案件，司法鉴定机构可以与委托人或者诉讼当事人协商收费，
上浮幅度不得超过收费标准的20%。②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因委托人原因终止鉴定的，根据实际工作量，已进行了必要的检验或勘验
等基础工作的，按不超过双方委托书中约定的鉴定费额的30%协商收取鉴定费；已出具鉴定文书但未送达的，按不超过双方委托书中约
定鉴定费额的80%协商收取鉴定费。③委托人、诉讼当事人向司法鉴定机构咨询有关鉴定实体事项，鉴定机构可以与委托人或诉讼当事
人按不超过收费标准最高限价的30%协商收取咨询费。④法律援助受援人申请司法鉴定的，或者诉讼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的，司法鉴定
机构应当按有关规定减收或免收司法鉴定费用。

住建
部门

各物业公司
及停车服务

经营者

七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

注意事项：①小型车：即9座及以下客车和4.2吨及以下小型货车。中型车：即10座至19座客车和4.2吨以上至12吨（含12吨）货车。大型
车：即20座及以上客车和12吨以上货车。②对以下车辆实行免费停放：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警）、行政执法、消防、救护、救灾抢险
、市政工程（水、电、气、通信、照明、道路、桥梁、园林绿化）抢修作业、卫生服务、环卫等车辆；残疾人驾驶的机动车在道路临时
泊位停车2小时以内（含2小时）；摩托车停放时间在1小时（含）以内的，其余各类机动车停放时间在30分钟（含）以内的；法律法规
规定的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其他情形。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点）除执行上述条款外，如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合同约定免
费停车时间的，按实际标准执行。
③计时收费以小时为计费单位，停车时间连续计算，不足一计费单位的按一计费单位计；计次收费以12小时为节点，计次收取。④日间
为8:00-22:00（不含），夜间为22:00至次日8:00（不含）。⑤一级区域每24小时停车服务费，小型车不超过35元，中型车不超过40元；
二级区域每24小时停车服务费，小型车不超过30元，中型车不超过35元，大型车不超过40元；三级区域每24小时停车服务费，小型车不
超过15元，中型车不超过20元，大型车不超过25元。⑥按月计费限额不区分车型，一级区域不超过320元/月；二级区域不超过240元
/月，三级区域不超过120元/月。

（一） 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主要包括：依法设置的城市道路停放区、占道临时停车泊位；法律法规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的其他停车场。

1 道路泊位停车
摩托车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小型车 每车次 5.00 昌政发〔2020〕22号

2 道路泊位停车
中型车 每车次 6.00 昌政发〔2020〕22号

大型车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3
机动车临时停车场、点

摩托车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小型车 每车次 3.00 昌政发〔2020〕22号

中型车 每车次 5.00 昌政发〔2020〕22号

大型车 每车次 8.00 昌政发〔2020〕22号

（二）
对政府全额或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专业停车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面向公众开放的内设停车场，尚不具备业主与物业（停车）服务企业协商议价条件的住宅小区停车场，实
行政府指导价。

1 一级区域停车服务收费标准

（1）

室内，计时

小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3元）

昌政发〔2020〕22号

（2） 小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3） 中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7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4元）

昌政发〔2020〕22号

（4） 中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6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3元）

昌政发〔2020〕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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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住建
部门

各物业公司
及停车服务

经营者

（5）

室内，计次

摩托车（全天）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6） 小型车（日间） 每车次 12.00 昌政发〔2020〕22号

（7） 小型车（夜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8） 中型车（日间） 每车次 15.00 昌政发〔2020〕22号

（9） 中型车（夜间） 每车次 12.00 昌政发〔2020〕22号

（10）

露天，计时

小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11） 小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元）

昌政发〔2020〕22号

（12） 中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6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3元）

昌政发〔2020〕22号

（13） 中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14）

露天，计次

摩托车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15） 小型车（日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16） 小型车（夜间） 每车次 8.00 昌政发〔2020〕22号

（17） 中型车（日间） 每车次 12.00 昌政发〔2020〕22号

（18） 中型车（日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2 二级区域停车服务收费标准

（1）

室内，计时

小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2） 小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元）

昌政发〔2020〕22号

（3） 中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6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3元）

昌政发〔2020〕22号

（4） 中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5） 大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10元/小时（第1小时
后每小时4元）

昌政发〔2020〕22号

（6） 大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8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3元）

昌政发〔2020〕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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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住建
部门

各物业公司
及停车服务

经营者

（7）

室内，计次

摩托车（全天）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8） 小型车（日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9） 小型车（夜间） 每车次 8.00 昌政发〔2020〕22号

（10） 中型车（日间） 每车次 12.00 昌政发〔2020〕22号

（11） 中型车（夜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12） 大型车（日间） 每车次 20.00 昌政发〔2020〕22号

（13） 大型车（夜间） 每车次 15.00 昌政发〔2020〕22号

（14）

露天，计时

小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4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元）

昌政发〔2020〕22号

（15） 小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4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1.5元）

昌政发〔2020〕22号

（16） 中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17） 中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5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元）

昌政发〔2020〕22号

（18） 大型车（日间） 每小时
起价8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3元）

昌政发〔2020〕22号

（19） 大型车（夜间） 每小时
起价6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5元）

昌政发〔2020〕22号

（20）

露天，计次

摩托车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21） 小型车（日间） 每车次 8.00 昌政发〔2020〕22号

（22） 小型车（夜间） 每车次 6.00 昌政发〔2020〕22号

（23） 中型车（日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24） 中型车（夜间） 每车次 8.00 昌政发〔2020〕22号

（25） 大型车（日间） 每车次 15.00 昌政发〔2020〕22号

（26） 大型车（夜间） 每车次 10.00 昌政发〔2020〕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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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住建
部门

各物业公司
及停车服务

经营者

3 三级区域停车服务收费标准

（1）

计时

小型车 每小时
起价2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1元）

昌政发〔2020〕22号

（2） 中型车 每小时
起价4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1元）

昌政发〔2020〕22号

（3） 大型车 每小时
起价6元/小时（第1小时后
每小时2元）

昌政发〔2020〕22号

（4）

计次

摩托车 每车次 1.00 昌政发〔2020〕22号

（5） 小型车 每车次 3.00 昌政发〔2020〕22号

（6） 中型车 每车次 5.00 昌政发〔2020〕22号

（7） 大型车 每车次 8.00 昌政发〔2020〕22号

  注：标注“▲”号的为涉企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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